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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如果非寿险寿险保险公司欲使其分支机构业务覆盖本指令附录Ⅰ部分A中第10类风险但不
包括承运人责任，该公司应声明其已成为东道国的国家办事局以及国家保障基金的成员。
 4.如果第2点（b）（c）或（d）点涉及信息发生变化，保险公司应至少在更改前一个月内书面通知母
成员国和分支机构所在国的监管机构，以使母成员国和分支机构所在国的监管机构可以根据第一百四
十六条履行其各自的职责。
 第一百四十六条信息交流 1.除非母成员国监管机构有理由质疑当事公司治理体系的充分性、财务状况
或第四十二条授权代理人的符合情况，在考虑业务计划的基础上，监管机构应在收到关于第一百四十
五条第2点各项信息的3个月内，将这些信息传达给东道国监管机构，并告知申请公司。
 母成员国监管机构还应为申请公司确实满足根据第一百和一百二十九条计算的偿付能力要求资本和最
低要求资本作证。
 2.如果母成员国监管机构拒绝向东道国监管机构提供第一百四十五条第2点涉及的相关信息，母成员国
监管机构应在收到相关信息的3个月内，向申请公司说明拒绝原因。
 母成员国监管机构的拒绝或不作为行为应受母成员国法律约束。
 3.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营业前，如适用，东道国监管机构应在收到第一段涉及的相关信息的两个月内告
知母成员国的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在东道国内营业所必须遵守的条件。
母成员国监管机构应将这些信息传达给申请公司。
 在母成员国监管机构收到上段所提到的信息当天，或上段所提到的期限已到但仍未收到相关信息的情
况下，申请公司可开设分支机构并开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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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盟偿付能力监管2号指令:保险和再保险业务的开业与经营》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
织对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模式进行了反思，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强化资本监管。
其中，欧盟正在抓紧推进并计划于2014年实施的偿付能力Ⅱ，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创建全球统一保
险监管规则的重要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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